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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園增班申請作業說明： 
項目編號 1. 

項目名稱 新北市各級學校幼兒園增班工程申請流程 

承辦處室 總務處 

協辦單位 教育局、幼教科、教務處 

辦理期程 7月至隔年8月 

辦理時間 依需求 

注意事項 政府採購法 

各年度教育部國教署充實設施設備相關函文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各級學校一般內部審查作業參考手冊 

新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辦理採購規範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法規 

相關法令 幼兒教育及照顧法 

幼兒園及其分班基本設施設備標準 

幼兒園與其分班設立變更及管理辦法 

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 

辦理方式 一、確認增班需求(班級數、位置、經費) 

1. 確認增加班型(滿2歲専班或3歲以上之設施會有差別) 

2. 與學校協調教室位置、戶外活動空間、教師辦公室、廚房、廁所

等空間配置與使用 

3. 幼兒園提出申請、初部設計規劃 

4. 經費概算 

 
二、盤點工程項目 

1.建築物裝修工程、設施設備需求評估，並符合《幼兒園及其分班基

本設施設備標準》規範。 

2.提出相關需求。 

 

三、洽詢專業人員評估：  

1.經費概算確認。 

2.工程是否需委託技術服務設計。 

3.財務採購項目。 
 

四、校方行政申請程序： 

   1.學校函文教育局計畫審核與核定經費： 

（1）檢附新設公立幼兒園(班)申請計畫書。 

（2）檢附經費概算表。 

   2.教育局會勘 

   3.學校依會勘紀錄，修正經費概算及計畫後，函文教育局 

   4.教育局回復核准核定及經費確認 

 

五、委託設計招標 



1.招標程序結束 

2.初步規劃設計 

3.各項資料送審 

 

六、工程招標 

1. 招標程序結束(依招標相關規定進行) 

2. 若有流標等即視調整經費或減項(最累人了) 
   

七、工程管理(施工期間注意事項) 

    1.安全維護設施定位。 

2.施工日誌、工務會議。 

3.指派校方人員監工程序。 

 
八、施工完成實施流程： 

    1.驗收(驗收若無通過則進行驗收之複驗)。 

2.製作結算驗收證明書,結算明細表及相關請款資料。 

3.支付廠商款項。 

 

七、結案－資料歸檔備查 

 

 

 

 

 

 

 

 

 

 

 



○○縣(市)○○鄉(鎮、市、區)○○幼兒園 

申請
□新設園    

□原有幼兒園增班補助計畫書 

壹、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充實及改善幼兒園

教學環境設施設備作業要點。 

貳、現況說明與分析 

一、學校/幼兒園現況：請簡要說明（班級數、家長社經背景、社區特性等） 

二、學區幼兒就學情形：請簡要說明（學區2-5歲各年齡層幼兒就學率、就

讀公私立比率等） 

表1、學區內公私立幼兒園114學年度招生情形 

幼兒園園名 核定招生數 實際招生數 

   

   

備註：表格不足請自行增列。 

三、人口及供應量分析：請簡要說明(未來5年1歲至5歲幼兒就學人口數、公

共化供應量等) 

表2、114學年度學區1-5歲各年齡層幼兒人口數 

村里鄰區 
109.9.2- 

110.9.1出生 

110.9.2- 

111.9.1出生 

111.9.2- 

112.9.1出生 

112.9.2- 

113.9.1出生 

113.9.2- 

114.9.1出生 

      

      

合計      

備註：表格不足請自行增列。 

四、原設幼兒園基本資料（新設園免填） 

表3、近年招生及課後開辦情形 

學年度 
2歲至未滿3歲 3歲至入國小前 

班數 人數 班數 人數 

109 
學年
度 

核定人數     

實際就讀人數     

特教生減招人數     



110 
學年
度 

核定人數     

實際就讀人數     

特教生減招人數     

111 
學年
度 

核定人數     

實際就讀人數     

特教生減招人數     

112 
學年
度 

核定人數     

實際就讀人數     

特教生減招人數     

113 
學年
度 

核定人數     

依調整師生比修正招收人數     

實際就讀人數     

特教生減招人數     

114 
學年
度 

核定人數     

依調整師生比修正招收人數     

實際就讀人數     

特教生減招人數     

招生候補人數     

參、新設幼兒園(班)規劃情形 

一、預定增設班級數及招收幼生數(不含既有班級) 

幼生年齡 2歲至未滿3歲 3歲至入國小前 2歲至入國小前 小計 

新設班數     

增加核定人數     

依調整師生比

修正招收人數 

    

備註：以前年度實際招收人數低於核定招收人數者，不予補助。 

二、幼兒園建築基本資料 

(一)幼兒園所在區域(請勾選) 

□都市計畫  使用區：_________________ 

□非都市計畫 使用地：_________________ 

(二)新設幼兒園(班)預定地 

1、場址/地址：                  、          樓(學校大樓名稱) 



2、淨面積       m² 

3、檢附資料 

(1)設置地點建築物使用執照。 

(2)全校平面圖（應標示新設預定地及戶外活動區）。 

(3)幼兒園全園平面配置圖。 

肆、接受教育部(國教署)補助之環境設施設備經費(含增班設園、興建教室、

充實及改善教學環境設施設備)： 
核定日期 核定文號 核定項目 核定經費(元) 

    

    

    

    

    

備註：表格不足請自行增列。 

伍、預定工作期程：(以工作天計，並應敘明各月份工作期程，如建築師遴選、

發包、訂約、施工、驗收、修改、申請新設園設立許可或增班變更設立許

可、招生、開學等) 

年 月 預定工作內容 查核日期 

    

    

    

    

備註：表格不足請自行增列。 

陸、設置規劃： 

性

質 

□環境整備工程 

□廁所修繕工程 

□設備採購 

項次

編號 
 項目  



現況概述及需求說明 

(含提供清晰且足以說

明現況之近景及全景

彩色照(圖)片各1張) 

 

規劃說明 

 

規劃符合幼兒園及其分班基本設施設備標準、中華民國國家標準

(CNS)、建築及消防等相關法令規定。 

□是   □否 

備註：不同性質之需求，均須分別填列本表，表格不足請自行增列。 

柒、經費概算表：詳如附件 

備註： 

1.表格不足請自行增列。 

2.本案經費為新增班級及增加招收人數所需，既有幼兒園班級之設施設設備改善(含既

有3-5歲班級改作2歲班)非本案補助對象。(如興建幼兒園案原核定項目涉及既有班級

搬遷，得併同申請) 

3.所需環境整備(含廁所修繕)及設備採購等，應以幼兒為主體詳實規劃教學、保育及學

習區等所需項目，另為維護幼兒視力，不得裝設吊扇。 

4.增設班級為2至未滿3歲幼兒者，室內活動室應設盥洗室(含廁所)，另各項補助項目倘

涉及「幼兒園及其分班基本設施設備標準」規定者，應依前開規定全面檢討及規劃整

備工程。 

5.本表項目應依第陸點「設置規劃」所列項次依序填列；各項設施設備之規格、型號、

單價、單位及數量應分項詳列，『不得以總包價方式估算』(如:一批、一式等...) 

6.特殊項目補助原則如下： 

項目 最高單價(元) 備註 

桌上型電腦(含螢幕

及作業系統)、筆電 
30,000 

1.桌上型電腦或筆電(擇一)每班1臺 

2.新(增)設班級數達2班以上，得外加行政

所需1臺 

相機(含相關配件) 10,000 每班1臺為限 

攝影機(含相關配件) 30,000 每園1臺為限 

教師辦公桌椅 覈實補助 除下列情形外，不予補助： 



1.幼兒園有專設教師辦公室 

2.室內活動室扣除法定幼兒專用空間淨面

積後，仍有餘裕空間，每班1組為限 

電視、電子白板 不予補助 
與電子白板功能相同之各類設備（如互動

式投影機）均不予補助 

捌、室內裝修許可申請： 

□ 是，本案需申請室內裝修許可。 

若工程涉及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第三條，符合下列各項行為者，需

向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或審查機構申請審核圖說，審核合格並

領得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發給之許可文件後，始得施工： 

(1) 固著於建築物構造體之天花板裝修。 

(2) 內部牆面裝修。 

(3) 高度超過地板面以上1.2公尺固定之隔屏或兼作櫥櫃使用之隔屏裝修。 

(4) 分間牆變更。 

□ 否，本案不需申請。 

玖、預期效益 

 

 

 

拾、其他(無則免填) 

 

 

 

核章欄位 

承辦單位：     主計單位：     單位主管： 


